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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PJD01-2022-0010

浦政办发〔2022〕68号

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

免费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县政府各部门：

《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常务会

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大家，请认真遵照实施。

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12月 31日

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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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办法

为全面深化殡葬改革，建立健全殡葬基本服务保障制度，

进一步减轻群众治丧负担，根据《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关

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

〔2018〕5号）、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的意见》（浙委办发〔2014〕72

号）、《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动方

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（浙民办〔2021〕16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决定结合我县实际，对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实施免费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免费对象

在浦江县殡仪馆办理殡葬事宜的县内外死亡人员

二、免费的基本服务项目及范围

（一）遗体接运

遗体接运（限浦江县域范围内使用殡仪馆普通接尸车辆接

运）。

（二）遗体普通冷藏

1.遗体普通冷藏费（3天内免费）；

2.在浦江县域范围内死亡并在浦江县殡仪馆火化的长期冷

藏的无名、无主遗体和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遗体，根据《浦江县

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工作实施意见》（浦维稳办〔2015〕1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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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处理，冷藏费用减免的由相关部门出具协调意见后预以减

免。

（三）遗体告别（守灵）

1.普通告别厅（小悼念厅）租用费（30分钟以内免费）；

2.普通守灵厅租用费（1天内免费）。

（四）遗体火化

1.普通炉火化费；

2.骨灰盒购置费（300元以内，限殡仪馆购买）；

3.可降解骨灰盒购置费(采用海葬、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

节地生态安葬方式）；

4.接运遗体时使用的卫生袋和裹单的购置费。

（五）骨灰安葬（放）

1.殡仪馆骨灰寄存（1年以内）；

2.指定骨灰堂（塔）格位费（具体以民政部门对外公布为

准）。

以上费用除遗体接运、遗体普通冷藏、普通炉火化费可用

于同类项目抵扣，其他项目不抵扣。浦江县殡葬服务机构按照

发改部门核定的标准，在结算殡仪服务费用时直接予以免除，

超出免费项目和时间的费用由丧户自理。如遇核定标准调整，

免费额度相应随之调整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符合免费对象的人员死亡后，经办人（指死者的直系亲属

或丧事主办者）凭医院出具的的居民死亡殡葬证、公安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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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的准予火化通知书或尸体处理通知书向殡葬服务机构提

出申请，填写《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申请表》，并提

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经办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
（二）逝者有效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。

四、经费保障

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所免费用全部由县财政全额承担，列入

县财政年度预算。县殡葬服务机构应在每季度末次月 10 日前，

填写《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费用结算清册》一式 3 份，并附相

关材料报县民政局审核，县民政局审核通过后于当月底前将资

金划入县殡葬服务机构账户。

五、监督管理和组织实施

（一）县民政部门及时督促县殡葬服务机构按照本办法认

真组织实施，公开工作流程和服务项目，强化对工作人员的教

育培训，认真审核提供的材料，强化内部管理，做到优质服务

“一站式”结算，确保便民、快捷、高效。

（二）县民政和财政部门应做好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的

实施、资金保障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
（三）县财政、发改、公安、卫健、社发集团等部门按照

各自职责配合实施本办法。

（四）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村（居）委会和殡葬服务单位要

加强对殡葬惠民政策的宣传，引导群众节俭治丧、文明治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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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

免费办法》（浦政办发〔2013〕168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减免申请表

2.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减免费用结算清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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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减免申请表
20 年 月 日

死者姓名 性别 死亡时间

身份证号

户籍地址

经办人姓名 性别 与死者关系

身份证号 电话

户籍地址

免费项目 免费标准 实际减免金额 备注

火化费 330 元 限普通火化炉，如使用捡灰炉可抵扣 330 元/具

遗体接运费 180-260 元 限县域范围内，殡仪馆普通专用接尸车辆接运

遗体冷藏费 80 元/天

按 3 天普通冷藏柜冷藏费计算，超过 240 元部分自理。

无名、无主遗体或非正常死亡事件的遗体，冷藏费用

由县政法委出具协调意见后预以减免

骨灰寄存费 120 元 限 1 年寄存费

指定骨灰堂（塔）

格位费
按核定标准，实际结算 以民政部门对外公布为准

遗

体

告

别

普通告别厅

（小悼念厅）
180 元/场 30 分钟以内免费，超出 30 分种费用自理

普通守灵室

租用
500 元/天 限 1天以内，超出部分按收费标准执行

骨灰盒购置费 300 元/只 限殡仪馆购买

可降解骨灰盒购

置费
320 元/只 采用海葬、树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

卫生袋、裹单 45 元/套 限殡仪馆车辆接运时使用

合计

家属（经办人）签

名
殡仪馆(经办人）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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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浦江县殡葬基本服务减免费用结算清册
时间： 年 月 日

姓名
性

别
身份证号

户籍所

在地

火

化

日

期

免费项目

火

化

费

遗

体

接

运

费

遗

体

冷

藏

费

骨

灰

寄

存

费

骨

灰

堂

格

位

费

普通

告别

(守

灵）

厅租

用费

卫

生

袋

裹

单

骨

灰

盒

免费

金额

小计

小计

编制单

位（公

章）

制表

人：

审

核

人:

抄送：金华市人民政府。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属各单位，垂直管理各单位。

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31日印发


